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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分政策

执行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

管理办法》（佛府办〔2018〕45 号）文件。

二、服务对象

（一）在高明区工作或居住，持高明区办理的有效居住证（以

下简称有效居住证）的新市民，经本人申请纳入新市民积分制服务

范围。

（二）具有合法监护人资格的高明区新市民可为其监护的非本

市户籍适龄儿童申请积分入学。

注意事项：积分入学、入户、入住均按就高原则，只取夫妻一

方积分。

三、申请条件

（一）积分入学：在高明工作或居住，持有效居住证的新市民，

可在其居住地为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子女申请小学一年级或初中一

年级公办学位新生排名。

小学一年级新生：符合法定入学年龄（即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

〔含 8 月 31 日〕出生，年满 6 周岁）的新市民随迁适龄儿童。

初中一年级新生：取得小学应届毕业学籍的新市民随迁子女。

注意事项：根据《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新市民只能够在现居住地或者工作地申请积分入学，跨镇街重复报

名将会取消积分入学资格。

（二）积分入户：持有效居住证，在我市连续按月缴纳 1 年社

会保险费（包括连续按月缴纳 1 年后断缴）且申请期间保持参保状

态的新市民，可在其居住地申请积分入户（不含港澳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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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男 50周

岁、女 45 周岁以下的，不受 1 年社保限制，申请时上 1 个自然月起

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费即可以按本办法申请积分入户，也可以按我

市人才引进政策直接向区人才交流中心提出入户申请。

（三）积分入住：持有效居住证，在本区有稳定职业并连续全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年且申请家庭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一

年度本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自有住房，没购有 10 万元人民币以

上的车辆（以购车发票为准）和成立注册资本超过 5 万元人民币的

公司的新市民家庭，可在规定时间内申请积分入住公租房。

注意事项：新市民有伪造或提供虚假申请资料等不诚信行为的，

一经发现，取消当年积分申请资格；取得入户、入学、入住资格的，

取消其相应资格，且两年内不得在我市申请积分制服务。

四、申请材料

（一）积分入学

1、针对积分计分标准，准备自己的分值证明资料；

2、携带身份证、有效居住证和子女户口簿（子女未上户口，须

提交出生证）三者的原件、复印件以及其他可以申请加分的证明资

料。

（二）积分入户

1、针对积分计分标准，准备自己的分值证明资料；

2、携带身份证、有效居住证和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原件及复印

件以及其他可以申请加分的证明资料。若配偶或未成年子女随迁入

户的，还需提供随迁人身份证、户口簿及能证明关系的结婚证、子

女出生证等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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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积分申请入户分季度办理，当季未取得入户资格，

下一季度须重新申请排名。

（三）积分入住

1、针对积分计分标准，准备自己的分值证明资料；

2、携带身份证、户口簿、有效居住证、个人收入证明、家庭成

员收入证明及其他可以申请加分的证明资料，并如实填写《佛山市

高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五、办理程序

（一）积分入学、积分入户

1、申请受理。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到各镇（街道）新市民积分

制服务受理窗口提交资料。

申请人积分材料要求一次性提交，申请受理后不再受理补交新

材料（职能部门要求补充的材料除外）。

2、录入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将积分材料录入佛山市新市民积分

制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录入完毕后积分纸质材料移交镇（街道）流

管办存档。

3、审核评分。相关职能部门登陆积分系统对积分材料进行审核

评分。

申请人的积分材料经审核未通过、相关部门要求其提供原件或

佐证材料核实的，申请人应配合提供，否则视为放弃该项积分。

4、汇总排名。通过积分系统对各职能部门审核结果进行汇总，

并自动生成对应分数以及排名，排名结果经各镇（街道）流管办审

核无误后报区委政法委。

5、资格公示。在佛山新市民服务信息网、高明区人民政府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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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区委政法委）、高明发布、高明政法微信公众号和相关政务公开

栏进行公示。

（二）积分入住

1、申请受理。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到各镇（街道）新市民积分

制服务受理窗口提交资料。

申请人积分材料及公租房申请材料要求一次性提交，申请受理

后不再受理补交新材料（职能部门要求补充的材料除外）。

2、录入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将积分材料在 3个工作日内录入佛

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录入完毕后积分纸质材料移

交镇（街道）流管办存档。

3、审核评分。区、镇（街道）住建部门根据住房保障相关法规

的要求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有效性以及申请人家庭收入、家庭财

产、家庭住房状况是否符合承租保障性住房等条件进行审查并评分。

申请人的积分材料不清晰，住建部门要求其提供原件或佐证材

料核实的，申请人应配合提供，否则视为放弃该项积分。

4、汇总排名。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由镇（街道）流管办汇总后

上报区委政法委进行积分排名。

经审核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由住建部门回复申请人，并将结果

反馈给区委政法委。

5、资格公示。在佛山新市民服务信息网、高明区人民政府网（高

明区委政法委）、高明发布、高明政法微信公众号和相关政务公开

栏进行公示。

排名公示无异议，由住建部门按照积分排序结果及公共租赁住

房供应情况对申请人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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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卫生和计划生育审核程序

1、申请人可到现居住地村（居）委会、区、镇（街道）行政服

务中心新市民积分受理窗口，领取《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

卫生健康积分承诺表》。

2、申请人按照《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卫生健康积分承

诺表》中的填写要求认真填写，并按要求到现居住地村（居）委会

进行卫生计生项目积分审核。

3、对申请有疑问者，可咨询高明区卫健局，电话：88633009。

六、计分方式

入学总积分＝基础分＋加分+本区自定指标分。

入户总积分＝基础分＋加分+减分+本区自定指标分。

入住公租房总积分=基础分+加分+减分+本区自定指标分。

其中：“基础指标”包括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加

分指标”包括个人文化、技能，特定的公共服务岗位，科技创新，

表彰奖励，竞赛获奖，社会贡献，投资纳税，卫生防疫，住房公积

金缴交，计划生育；“减分指标”包括失信情况和违法犯罪；“一

票否决指标”包括申请资料造假和刑事犯罪；“本区自定指标”1、

在高明区办理居住证每满一年另加 10 分，最高不超过 60 分；2、在

本区内参加新市民办组织的社会活动每次另加 10 分，最高可加 60

分；3、本人、配偶或本人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在高明区拥有合

法房产（含住宅和商铺、公寓、车位等非住宅），按房产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积 0.1 分，拥有多个房产证明的，按各产权面积相加的总

面积计算，最高可积 14.4 分。上述三项合计最高不超过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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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积分排名规则

（一）积分入学：根据区教育部门公布的学位数，各镇（街道）

在辖区范围内按积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名。

（二）积分入户：按公安分局公布的积分入户指标数，每季度

全区按积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名。

（三）积分入住：根据区住建部门公布的公共租赁住房数，全

区按积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名。

注意事项：1、在总积分相同、排名并列的情况下，以首次在我

区办理《广东省居住证》的先后时间确定排名。

2、新市民积分分值经公示无异议，达到入学资格积分分值的，

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学位，不服从安排者视为放弃入读资格；获得

《新市民积分入户卡》的新市民须在入户卡有效期内办理入户手续；

达到积分入住公租房资格的，按住建部门的规定办理入住手续。

八、申请受理时间

（一）积分入学：具体受理时间以区委政法委公告为准;

（二）积分入户：正常工作日；

（三）积分入住：以住建部门公布的时间为准。

九、申请受理窗口

（一）积分入学

荷城街道：1.区行政服务中心新市民服务窗口，电话：88626208，

地址：荷城街道百灵路 88 号一楼 B 区

2.健力社区流管服务站，电话 88266281，地址：荷城街道沿江

路 382 号（高丰楼一楼商铺）；

3.长安社区流管服务站，电话：88886919，地址：荷城街道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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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街荷美七巷 30 号一楼；

3.沿江社区流管服务站，电话：88219813，地址：荷城街道荷

香路 90 号一楼；

4.明湖社区流管服务站，电话：88889700，地址：荷城街道怡

乐路西江新城管委会一楼右侧

5.南洲社区流管服务站，电话：88861215，地址：荷城街道西

安加油站右侧原西安敬老院；

6.照明社区流管服务站，电话：88818821，地址：荷城街道安

华路 52 号一楼

杨和镇：人和流管服务站，电话：88808872，地址：杨和镇高

明大道中 45 号（消防办首层）

明城镇：镇行政服务中心，电话：88836362，地址：明城镇行

政服务中心（城五路 16 号）

更合镇：1.白石流管服务站，电话：88844831，地址：更合镇

更合大道 175 号白石公园内

2.新圩流管服务站，电话：88891339，地址：更合镇新圩红枫

东路 18 号

3.更楼流管服务站，电话：88841212，地址：更合镇更楼工业

大道 537 号

4.合水流管服务站，电话：88877681，地址：更合镇南水路与

合瑶路交叉口北 50 米

（二）积分入户、积分入住

荷城街道：区行政服务中心新市民服务窗口，电话：88626208，

地址：荷城街道百灵路 88 号一楼 B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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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和、明城、更合镇：申请人居住地或产权房所在地所属流管

服务站。

注意事项：镇（街道）设有多个受理点的，申请人只能选择其

中之一办理。

十、业务咨询电话

区委政法委：88638133

荷城街道流管办：88883855、88626208

杨和镇流管办：88801148、88806082

明城镇流管办：88836363

更合镇流管办：8884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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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积分指标及分值计算方式

一、基础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核定

部门
需提交资料

合法

稳定

住所

居住证

累积办理居住证每满1年积10分，最高可计120分。居

（暂）住证未按要求续期的断开时间不计算，其余有

效居（暂）住证时间可连续计算，断开之前之后累计

的时间满1年也可加分。

新市

民事

务办

提供有效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

房产情况

本人、配偶或本人

直系亲属（父母、

子女）在高明区拥

有合法房产（含住

宅和商铺、公寓、

车位等非住宅）。

按房产建筑面积每平

方米积1分，拥有多个

房产证明的，按各产

权面积相加的总面积

计算，最高可计144

分。

在我区内

先租住房

屋再购置

合法房产

（含住宅

和 非 住

宅），两

项分值不

可累加计

算。

不动

产管

理部

门

①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供

已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备案

的购房合同、发票、缴纳契税的

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②不动产权利人与申请人不一

致的，需同时提供相应的关系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

租房情况

（适用积分

入学和积分

入户）

租住在我区登记

备案的出租屋（不

含自住和借住亲

友房屋的）。

每满1年计5分，最高

可计30分。出租屋登

记备案断开时间不计

算，其余有效登记备

案时间可连续计算，

断开之前之后累计时

间满1年可加分。

新市

民事

务办

经佛山市流管综合信息系统或

佛山市房屋租赁交易平台网签

备案的《佛山市房屋租赁合同》

原件及复印件

合法

稳定

就业

社会保险

在广东省内参保的每满1年积5分，最高限50分；在佛

山市内参保的每满1年再积10分，额外最高可计100分，

合计最高150分。

社保

基金

管理

部门

①在本市参保的，提供打印的社

保参保证明

②广东省内其他城市参加社会

保险的，应提供异地参保证明。

二、加分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核定

部门
需提交资料

个人

文化

技能

文化程度

（仅限积分

入户）

高中、中职、中技 20分

（按最高学历计分，

不累加计算。）

教 育

部门

提供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

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学信网）认证资料。

大专 30分

本科以上

（含本科）
50分

职业资格

或专业技

术职称

初级技工 20分

按最高职业资格或专

业技术资格计分，不累

计。

人社

部门

经国家或各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官方网站验证通过的职

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如无

法验证的，需向发证当地人力资

原社会保障部门申请网上补录

或由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中级技工 40分

高级技工、专业技

术资格初级
50分

技师、专业技术资

格中级
60分

高级技师、专业技

术资格高级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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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公共

服务

岗位

在本市从事环卫、公共交通驾

驶员工作的公共服务岗位人

员

每满1年积8分，

最高80分

城管执法部门、交通运

输部门

提供工作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

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

证明

科技

创新

（近

5年

内获

得）

国家发明

专利
50分/项

多人共有专利的，专利权人、发明

人所得分数按对应专利分值/（人

数+1）计算，如为第一专利人（专

利权人、发明人）的，加计一份平

均分，即得分再“乘以2”。专利

权人和发明人为同一人不重复计

分，多项可累计积分。

但以下3种情况不纳入计分：①失

效专利不计分；②专利申请权、专

利权转移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均不

计分；③变更后的专利发明人或设

计人不计分，能提供支持专利发明

人或设计人变更的生效的行政决

定书或司法判决书的除外。

市场

监管

部门

专利证书和专利登记簿副本（申

请积分之日前一个月内出具）原

件及复印件；或支持专利发明人

或设计人变更的生效的行政决

定书或司法判决书的原件及复

印件。

实用新型

专利
40分/项

外观设计

专利
20分/项

表彰

奖励

县处级党

委、政府

每次10分，最高20分 镇（街道）党委

（党工委）表彰

奖励按县级级

别积分。不同级

别表彰奖励可

累计积分。

新市

民事

务办

广东省内个人表彰、获奖证书或

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外市颁

发的证书须同时提供表彰文件

或相关证明材料。

地厅级党

委、政府
每次 20 分，最高 40 分

省部级以

上党委、

政府

每次 40 分，最高 80 分

竞赛

获奖

（近

5年

内获

得）

区级职业

技能竞赛

三等奖60分，二等奖65分，

一等奖75分

可累积计分

人社

部门

市级职业

技能竞赛

三等奖 80 分，二等奖 85 分，

一等奖 95 分

省级职业

技能竞赛

三等奖 100 分，二等奖 110 分，

一等奖 120 分

国家级职

业技能竞

赛

三等奖 130 分，二等奖 140 分，

一等奖 150 分

社会

贡献

（近

5年

内在

市

内）

志愿者服

务或新市

民办组织

社会活动

在本市的每满5小时积1分，最高分值60分

团委

新市

民事

务办
提供团委或新市民事务办公室

出具的参与公益或志愿等社会

服务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献血

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捐献造血干

细胞荣誉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无偿献血
在本市内每满200毫升或献单采血小板1个治疗量积5

分，最高分值60分
卫健

部门

骨髓捐献

在我市献血并在本市成为中华骨髓库捐献志愿者积10

分，成功实现骨髓（造血干细胞）捐献积80分。可累

积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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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纳税

投资（取

最高分，

不累加）

在我市投资设立个体工商户1年以

上的积5分
计分起止时间

以申请人获得

该合伙人或法

人的时间算，不

以企业成立时

间计算。

市场

监管

部门 工商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原件及

复印件和本市税务部门出具的

纳税凭证。

在我市投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1年以上的积10分

在我市投资设立有限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等企业法人1年以上的积15

分

纳税（近5

年内）

个人在我市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每

满500元积1分，累计缴纳除个人所

得税外的其他税款每满10000元积1

分。

个人缴纳的其

他税款以经营

实体中个人的

出资比例计算。

税务

部门

卫生

防疫

持《儿童预防接种证》，按照预防接种程序参加疫苗接种，并到

现居住地预防接种门诊办理转入、转出手续者积5分 卫健

部门

子女《出生医学证明》和《儿童

预防接种证》原件及复印件。

婚前自愿参加婚检或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积5分。

有相应资质医院出具的已自愿

接受婚前医学检查或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证明材料。

住房

公积

金

在本市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积5分。

以上两项最高可计50分。

公积

金管

理部

门

住房公积金对账簿（含原住房公

积金专用存折）及复印件
在本市按月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每缴交

1年积5分。

计划

生育

申请人或其配偶办理了户籍地核发的国家统一格式的《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含全国统一的电子婚育证明）或《广东省计划生育

服务证》（含电子证明），到达我市后按照有关办法在居住地卫

生计生部门进行验证，并按照证件的管理年限及时换证，积5分。

卫健

部门 计生服务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如实填报《承诺

表》积5分，在该

表中能够加具申

请人及其配偶户

籍地（乡镇街道）

卫生计生部门审

核意见的，可额外

奖励10分。

不能提供本项不加分但不影响其他积分

卫健

部门
《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

理卫生健康积分承诺表》

三、减分指标（只适用于积分入户和积分入住）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核定

部门
备注

失信

情况

近5年内在国家、广东省、佛山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行政

处罚信息、不良司法信用信息等不良信用记录的个人、或有行政

处罚信息、不良司法信用信息、被列入异常信用名录等不良信用

记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个体工商户户主，每宗减10分。

发改

部门 已纳入积分制管理的新市民存

在扣减分指标情形的，相关单位

应在确认扣减分情形之后3个工

作日内将有关资料移送镇（街

道）流管办。
违法

犯罪

近5年内曾受过强制隔离戒毒处

罚的
每次扣50分 公安

部门
近5年内因过失犯罪且情节较轻

并受过刑事处罚的
扣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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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票否决指标

申请

材料

新市民伪造或提供虚假申请资料或作虚假承诺的，一经发现，取消当年积分申请资格；取得入户资格的，取

消其相应资格，所得积分清零，且两年内不得申请积分。

刑事

犯罪
有严重刑事犯罪记录、故意犯罪记录和过失犯罪情节严重记录的，不能申请积分制服务。

五、本区自定指标

序号 自定设定项目 分值 需提交资料

1
在高明区内办理居住证每满1年

另加10分
最高不超过60分 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

2
在本区内参加新市民办组织的

社会活动每次另积10分。
最高不超过60分 参加社会活动证明

3

本人、配偶或本人直系亲属（父

母、子女）在高明区拥有合法房

产（含住宅和商铺、公寓、车位

等非住宅）。

按房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积0.1

分，拥有多个房产证明的，按各

产权面积相加的总面积计算，最

高可积14.4分。

①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供已在不动

产登记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合同、发票、

缴纳契税的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②不动产权利人与申请人不一致的，需同

时提供相应的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注：以上三项合计总分不能超过60分。


